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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14 年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增能研習實施計畫 

壹、辦理目的： 

    為使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承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相

關人員及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承辦人員，能夠熟悉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

法令，並分享合作計畫撰寫及審查實務經驗，透過研習辦理法令研析、合作計畫撰

寫說明及綜合座談，共同探討實際執行經驗，以加強相關知能，並保障學生權益。 

貳、辦理單位： 

一、 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（以下簡稱國教署）。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。 

參、參加對象： 

一、 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、縣（市）政府承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

教育人員。 

二、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承辦人員。 

肆、研習時間：114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至 4 時。 

伍、研習方式：採線上方式（Google Meet）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qiy-jyja-cte。 

陸、研習內容：研習課程表詳見附件。 

柒、報名資訊： 

一、 具 教 師 身 分 者 ， 請 至 全 國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網 報 名 （ 網 址 ：

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。依學校研習課程進入資訊網-高職，輸入課程編

號 4976788，即可報名）。 

二、 不具教師身分者，請至 Google 表單報名（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M3A1AL）。 

三、 報名截止日：114 年 4 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。 

捌、經費來源：由國教署委託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辦理「推動實驗教育及科學

教育相關業務實施計畫」下授款項目支應。 

玖、參加研習人員請給予公（差）假登記，差旅費由原服務單位依相關規定支付；全

程參與者，由承辦單位核發 2 小時進修研習證明。 

壹拾、本計畫執行績優人員，由承辦學校依權責予以敘獎。 

壹拾壹、若對本活動有任何疑問或建議，請洽下列聯絡方式： 

一、 聯絡人：鄭晴文小姐 

二、 聯絡電話：(04) 7262579 轉 712 

三、 E-mail：chingwen@chsc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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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件】 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114 年度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增能研習課程表 

研習時間：114 年 4 月 28 日（星期一） 

研習方式：採線上研習方式（Google Meet）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qiy-jyja-cte 

時間 研習內容 主持人／主講人 備註 

13:40 
｜ 

14:00 
報到 

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
學校 

請預先依會議室連
結，進入會議室等
候。 

14:00 
｜ 

14:05 
主席致詞 國教署長官  

14:05 
｜ 

15:35 

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
相關法令簡介及合作
計畫寫作說明 

臺灣青少年教育協進會 
陳裕琪理事 

 

15:35 
｜ 

16:00 
業務交流暨綜合座談 

1. 國教署長官 
2. 臺灣青少年教育協進

會陳裕琪理事 

為利綜合座談聚焦
討論，倘針對合作
計畫之撰寫有相關
疑義，請於 114 年 4
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
前至 Google 表單填
寫 提 問 ：
https://reurl.cc/knZ
Nyq。 

16:00 研習結束   

 


